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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胡汉民与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制度

刘　影　虹

[摘　要] 胡汉民是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主要制定者 ,他在国民政府惩戒制度制定中

力图糅合中西政制 ,确立了公务员惩戒制度的党治原则 、监察与惩戒分属制度 ,引入了现代法

治的一些基本规范 ,使国民政府惩戒制度最终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制度 ,但使中国政治朝现代

化迈进了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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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8年 8月 ,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“政治问题决议案” ,决定训政时期应逐渐实施行政 、立

法 、司法 、监察 、考试五院制[ 1]
(第 535-536 页)。于是 ,一种新的国家行政体系开始建立。其后 ,胡汉民主

持立法院 ,完成了各行政机构组织法和大量实体法的制定。在这个过程中 ,胡汉民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

的政治制度(包括公务员惩戒制度)的建立 、形成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。20世纪 80年代后 ,胡汉民

的研究渐次走向深入 ,对于胡汉民与训政体制的关系 ,论者普遍认为胡汉民对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

形成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。公务员惩戒制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一部分 ,以往学者多从行政

学的角度 ,集中研究这一制度下的机构组成 、职能 、效用等方面① ,但目前尚未见专门探讨胡汉民与南京

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制度关系的研究 ,本文从这方面做一尝试 ,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 、胡汉民确立了惩戒制度的党治原则

胡汉民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 ,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助手 ,又是三民主义的主要宣传者 ,国

民党内普遍认同其为孙中山的继承人② ,胡汉民也以自己是孙中山思想的权威解释者自居。无疑 ,胡汉

民接受了孙中山的社会渐进发展的原理 ,认同新政权的发展要按照建国三程序 ,即北伐成功后 ,中国社

会应该由军政时期进入到训政时期 ,党以保姆的身分训导人民。对于训政这一种没有先例的设想 ,孙中

山的预想不免失之过粗 ,而胡汉民则把这一思想做了实践层面的阐发 ,使之更具操作性。

胡汉民认为:“时间 ,空间 ,事实 ,是法律所赖以存在的条件” ,因而 ,他没有完全照搬孙中山的思想 ,

而是把孙中山设想的在宪政时期实施的五权制提前到训政时期 。他强调党治的历史意义 ,“其实现在的

五院制 ,与将来宪政时期的正式五院不同。 ……将来宪政时期的五院 ,是完全分立:我们假如不在训政

时期先有试行五院的预备 ,将来到宪政时期 ,骤然行起那种分立的五权来 ,一定不行 。”其具体做法是:

“现在是以党建国 ,以党治国 ,乃由党授政权于政府 ,使分别组织五院 ,而仍然合起来成为一个国民政

府” [ 2](第 530 页)。胡汉民对五院制的修正 ,一并牵动着惩戒制度 。当胡汉民倡导的“以党统一 ,以党训

政”的思想在惩戒方面衍生时 ,党治对吏治的重要性得到强调:“党治下的官吏与非党治下的官吏其区别

究竟如何 ?非党治下的官吏仅负着对人民一方面的责任 ,而党治下的官吏除掉对人民负责以外 ,还得对

党再负一重责任 。官吏不守法纪 ,不负责任 ,在人民面前可以马虎过去 ,在党面前断断马虎不过去!”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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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为出发点 ,胡汉民主张党具有对官吏进行监督和惩戒的权力 , “党一定要代替人民 ,对于不守法纪 ,不

负责的官吏 ,加以严重的处罚 。平时党一定要代替人民 ,对于所有的官吏 ,严加督责”
[ 2]
(第 1017 页)。

胡汉民在惩戒制度的安排上贯彻了“以党训政”的思想 ,即把惩戒制度置于国家政治体制党治化的

机制中。在胡汉民主持建立的训政体制中 ,国民党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掌控国家立法权 、最高决策权和人

事权 ,建立了制度化的党治输入管道 ,还通过党的中央领导人兼任行政要职建立起非制度化的党治输入

管道[ 3]
(第 155 页)。惩戒制度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 ,它在胡汉民主持下的制度建构中保证

了党治输入管道的通畅:从惩戒制度的合法性来说 ,其确认的基石 ,如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》 、《弹

劾法》 、《公务员惩戒法》、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》等一系列法规均由中央政治会议执行委员会通过 ,

始颁布实施;从人事安排来看 ,按 1928年 10月 25日 ,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《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》 ,

明确规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包括确定国民政府委员 、五院正副院长及委员 、各部部长 、各委员会

委员长人选 ,而 1932年 3月 15日修正的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》第 37条款规定:“公务员惩戒委员

会委员长得由司法院副院长兼任”
[ 4]
(第 154 页),这就是从制度上明确规定了惩戒机构的行政长官由国

民党中常会任命;而在各种惩戒机构设立 、归属 、权限等重要方面 ,也均由国民党中常会确立 。可见 ,胡

汉民主持建立的惩戒制度带有浓厚的党治色彩。

二 、胡汉民确立了监察与惩戒分权原则

胡汉民在最初设定公务员惩戒制度时 ,把惩戒权置于监察院下。在发往国民党中政会议的《训政大

纲》提案中 ,胡汉民把关于国民政府组织纲领的第二十五条设想为:“监察院设都察司 、惩戒司 、审计

司。”
[ 5]
(第 583 页)此时 ,胡汉民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惩戒制度上 ,在训政大纲的说明书中 ,甚至于没有

更多关注到监察制度:“最后所当提明者为考试 、监察两院之职权 。 ……至若全国公职人员之监察 ,财务

出纳之审计 ,其需要尽人能言之 ,不俟赘辞。”[ 5](第 588 页)可见 ,在这粗略的构思中 ,胡汉民是把惩戒权

限放在监察院。

当此际 ,胡汉民对于五院的建构偏重于行政 、立法和司法三院 ,其中又以行政 、立法为重。胡汉民歪

曲地借用了孙中山的“权能区分”思想 ,企图建立一个“立法院有权 ,行政院有能”的政治架构 。即“国府

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 ,均为立法院当然委员” [ 6]
(第 118 页),立法院对各院 、各部之提案 ,有讨论决定职

权 ,立法院决议的方案 ,交由国府常务委员以国民政府命令公布之 ,总之 ,胡汉民力图把立法院建构成决

策机关 ,决定一切重大问题 ,只是“不涉实施行政事务” ,把行政事务交由行政院执行 。同时 ,胡汉民还设

想立法院可以指定下属各委员会的委员长和委员 ,而其它四院所属部 、委的行政长官却要由国民政府任

命[ 5](第 581 页)。此种构想就是由国民政府统管行政事务 ,而国民政府又为立法院所统管 ,这样 ,立法院

成为国家权力中心 ,而不仅是国家权力中的一端。

这种主张当然不为各方政治力量接受。1928 年 8月 11日 ,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训政时期五

院应逐渐实施决议。在胡汉民缺席的情况下 ,大会虽然决定按照建国大纲 ,设立行政 、立法 、司法 、考试 、

监察五院 ,但这五院的权限和相互关系已经与胡汉民的构思相去甚远 ,没有支持他的“立法院有权 ,行政

院有能”的主张 。

不久 ,胡汉民回到国内 ,与蒋介石达成了合作的共识 ,没有实力的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院长 ,他寄希望

于控制立法 ,企图通过制定法律 ,重新建立行政行为的规则 ,实现其对政治体制的规划 ,从而控制行政权

力。他讲得明白:“训政时期最要将党 、国民 、政府三方面的关系 、地位搞清楚。至于法 ,事实上所需要

的 ,是所谓约法或宪法中最要紧的一部分———政府组织法 。” [ 2](第 953 页)当然 ,各方势力也对规则制定

的作用了然于胸 ,在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》草拟中 ,各方势力进行激烈角力 ,都力图在国民政府的

组织建构中获得有利于已的方案。胡汉民把各院院长和行政院各部长纳为立法院当然成员的主张受其

它方反对 ,参加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》草拟的蔡元培就公开表示:“惟立法院规定各院长及行政院

所属部长为当然成员 ,则行政官吏同时复有监督之权 ,此层似若混合 。” [ 7](第 306 页)最终 ,胡汉民设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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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立法院有权 ,行政院有能”的政治架构最终未能实现。

当集权于立法院的希望失败后 ,胡汉民改弦易张 ,转而强调分权和权力制衡。1928年 10月 3 日通

过的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:“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 ,掌理司法审判 、司

法行政 、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之职权。”第四十一条规定:“监察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 ,依法律行使

左列职权:(一)弹劾;(二)审计 。”
[ 5]
(第 581 页)这样 ,惩戒权既不归属于行政院 ,也不归属于监察院 ,而是

归于司法院。这种设置既不同于当时西方将公务员惩戒权归属于行政权或立法权 ,也与五院制中监察

院仿效的中国传统御史制度不同。对于把弹劾与惩戒权分两处 ,胡汉民分别针对西方现代政治体制和

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不足做了说明 ,他指出实行议会制的国家 , “内阁以外的官吏 ,其监察权都付托于行

政长官。如此很容易发生一种毛病 ,就是中国人所谓`官官相护' ,以行政官监察行政官 ,终于监察得不

澈底 。”这无疑复述了孙中山主张在三权外 ,单独设置监察权的理据。同时 ,他又指出若模仿中国传统的

御史制度 ,“监察委员可以弹劾 ,同时并可以审判人 ,这样 ,某人一被弹劾 ,不问是非曲直 ,都受相当的处

分”
[ 2]
(第 532 页)。胡汉民对弹劾权和惩戒权不分的担忧 ,从一定程度上说 ,所用的理据吻合了检审分立

的原则 ,符合了现代追求司法独立的时代潮流 。这种堂而皇之的理据 ,成功使胡汉民的分权主张变成制

度 ,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将公务员惩戒权归属司法院 ,独立于监察院外 。

三 、胡汉民在惩戒制度中引入现代法治的规范

胡汉民在惩戒制度中引入现代法治的理念 ,不仅用于惩戒权的归属 ,更为惩戒制度引入了法治的一

些基本规范。

首先 ,胡汉民在惩戒制度中确立法律职业化制度。我国两千年的司法史一直没有使司法职业化 ,而

且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选任官员。由于缺乏从司法过程中得以发育和成长的法律知识 ,他们经常是用

所谓天理人情作为依据对纠纷作出裁判 ,天理与人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决策者可以翻手为云 ,覆手为

雨。而中国的监察御史制度甚至允许御史“风闻”弹劾 [ 8](第 67 页),即不要求弹劾者以事实为依据来提

出弹劾案 。胡汉民对这种制度有感性的认知 , “而且事实上监察委员不一定懂得法律” ,如果被弹劾者

“并未违法 ,而监察委员却一定认为他违法 ,弹劾而不懂法 ,犹可言也。如果裁判而不懂法 ,更不如不监

察之为愈了” [ 2](第 541 页)。胡汉民既然不会改变五院制 ,那么他除了强调检审分立 ,将弹劾权和惩戒权

分属不同机构外 ,在惩戒制度中确立法律职业化也就成为一种有效的弥补措施。因而 ,在《公务员惩戒

委员会组织法》中规定:担任委员者要对政治 、法律有深切的研究
[ 9]
(第 7页)。

其次 ,胡汉民还对公务员惩戒和职务犯罪的关系进行了思考 ,他认为广州民国政府时的官吏惩戒委

员会规定的先对职务犯罪的官吏进行惩戒 ,才送法院审理是不妥当的 , “因为法院可将监察院对于官吏

的弹劾案判决无罪 ,便无异撤销官吏惩戒委员会对于官吏所施的处分 ,这样 ,法院却可成为官吏惩戒委

员会的上级审判机关 ,而所谓监察院的弹劾权 ,便等于初级法院的检察官了 。”因而 ,胡汉民认为“以为关

于监察院对职务犯罪的弹劾案 ,应该直接向最高法院或大审院提出 ,如果最高法院或大审院证明弹劾的

官吏没有犯罪 ,弹劾案才能根本撤销。这样似乎比较公平 ,在职权上 ,也免得发生疑问”
[ 2]
(第 546-547

页)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,立法院制定颁布的《公务员惩戒法》就规定:对于惩戒案件中有刑事嫌疑的

遵循刑事优先原则 [ 9]
(第 19 页)。

再次 ,胡汉民建立了对公务员司法救济的规定 。为了体现司法独立及由此给予公务员公平 、公正地

面对惩戒 ,胡汉民主持制定的《公务员惩戒法》中 ,有专门对公务员司法救济的规定:有关部门将移付惩

戒案件送达指定惩戒委员会后 ,相关惩戒委员会一方面自派人或委托相关的行政 、司法机构进行调查 ,

一方面缮具一份移送文件给被付惩戒人 ,让其在指定的时间内提出申辩 ,甚至到场接受质询。至于有被

付惩戒人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提出申辩或不遵政令到场聆询者 ,指定惩戒委员会即视其放弃权利 ,迳为

惩戒之决议
[ 9]
(第 19 页)。这种对被付惩戒人给予一定申辩权利与机会的规定 ,避免了冤案的出现 。

虽然 ,胡汉民引入了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规范 ,但这些并不在于其服膺于法治的理念 ,值得注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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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对于控辩双方各说各词时 ,惩戒机关不是要求双方增补证据 ,而是依赖于自查或委托查询的证据为裁

决依据。胡汉民强调检审分立 ,把惩戒机构从弹劾机构分立出来 ,然而 ,又赋予惩戒机构拥有自查证据

的权利 ,检审分立的精神就荡然无存了 。这也就为惩戒机制的失效埋下了伏笔 。

四 、胡汉民确立的惩戒制度的现代审视

一种政治思想要变成现实中的制度 ,既有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 、相互妥协 ,同时 ,各种制度也有其自

身发展的必然性 ,远非思想的构思者所能左右 ,可以说 ,任何制度都是合力的结果。胡汉民力图糅合中

西政制 ,一方面服膺于五权宪法 ,另一方面又强调党作为保姆的作用。这两种政制的整合 ,产生了以五

院构成的国民政府为施政的前台 、以国民党政治会议为后台的政治制度形式 ,它获得各政治利益集团的

认可 。但这两种政制包含着不同制度实质。五权宪法强调分权 、制衡和法治。训政强调党作为保姆 ,导

致党缺乏制衡和监督机制 ,也容易令人凭借党中央机构形成人治格局。这两种不同制度实质的矛盾在

发展中必然越来越尖锐 ,胡汉民的训政体制建构 ,就陷入了这种困境 。

以建立惩戒制度而言 ,胡汉民引入了法治的理念 ,强调法治者的专业性;强调弹劾和惩戒的分权和

制衡;强调依法惩戒 ,这符合了现代法制文明的趋势。然而 ,当胡汉民主张的党治在惩戒这一领域中延

伸时 ,法治的规则受到党治权威的漠视。1928年 10 月 3日 ,五院制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公布后 ,国民党

中央立即筹备成立了行政 、立法 、司法三院 ,虽然也规定了“限期成立监察院 ,实行监察职权”
[ 1]
(第 919

页),但直到 1931年 2月 ,监察院才正式成立。1931年 6月 8日 , 《公务员惩戒法》 、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

组织法》两部与公务员惩戒相关的法律公布 ,而惩戒机关仍是成立无期 ,出现了有弹劾无惩戒的脱节。

直到 1932年 4月 18日 ,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成立 ,才有了专门的惩戒机构施行惩戒职能。党治权威

还体现在国民党是权力的来源 ,它凌驾在行政机关上。按《公务员惩戒法》第十条规定 ,监察院认定应付

惩戒者 ,按官员等级移送不同惩戒机关:“被弹劾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者送中央党部监察委员会;被弹劾人

为前款以外之政务官者送国民政府;被弹劾人为事务官员公务者送惩戒委员会。”[ 10](第 19 页)这是依据

权力产生路线而形成的必然制度 ,也就是说 ,在训政体制下 ,党选官员向党组织负责 ,一般行政官员向行

政部门负责 ,这在制度的形成中也不算例外 ,问题在于训政体制使部分人凭借党中央至高无上的权威形

成特权 ,在惩戒上就享有了特权③。

法治在特权社会中只能是装饰 ,离法治越远 ,重回道德怀抱的渴望就越大。在南京国民政府贪污成

风中 ,胡汉民是公认的比较清廉的官员
④
,也是克己奉公的典范

⑤
,胡汉民重视吏治 , “任何国家 ,不问国

体如何 ,政体如何 ,官邪是必须扫除 ,而廉洁政府是必须具备的”[ 2](第 538 页)。遗憾的是 ,胡汉民精心建

构起来的公务员惩戒制度并没有对南京国民政府拖沓 、贪腐的官员形成镇慑 。当南京国民政府一再下

令整顿官员纪律时 ,胡汉民曾不禁大声质问:“然而现在离发布这两个命令之时 ,已经月余了 ,服务人员

泄沓 、偷懒 、割裂 、纷歧的恶习 ,都已经除去没有呢 ?命令里所指陈弱点 ,都已经矫正没有呢?”可惜 ,作为

一个制度的制定者 ,胡汉民对于出现的问题没有从制度的层面去思考 ,而是重新滑回到道德的批判 ,“如

果没有 ,那不是命令之无灵 ,简直是人心之已死。”因而 ,胡汉民大声疾呼:“兄弟站在同志的立场 ,不能不

竭诚箴劝 ,希望一切在政府服务的官吏与军人 ,有真实的深刻的自觉!”
[ 2]
(第 1078 页)胡汉民的初衷也有

法治理想的追求 ,最后却落入了人治理念的窠臼 ,这就不禁令人想起何廉对蒋介石的评价:“最后我开始

认识到 ,他(注:指蒋介石)认识人 ,也懂得用人 ,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。” [ 11](第 117 页)胡汉民与

蒋介石在制度设想上分道扬镳 ,胡汉民醉心于法律制度设计 ,然而 ,当法治不是目的 ,而是手段时 ,他们

在人治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就殊途同归了 !在胡汉民的主持下 ,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制度最终成为一个

充满矛盾的制度 ,其成效也就值得怀疑了。不管怎样 ,作为主要的倡导和制度建构者 ,胡汉民促进了国

民政府惩戒制度朝法治化方向迈进 ,推动了国民党政权率先由军阀政治走向政党统治 ,完成了中国政治

现代化中重要的一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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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　释:

①　如陈之迈:《中国政府》 , 上海:商务印书馆 , 1946 年。陈之迈:《公务员惩戒制度》 , 北京:《社会科学》 , 1936 年 ,第 1 卷

第 2期 。吴绂征:《公务员惩戒》 ,上海:商务印书馆 , 1940 年版。

②　蒋介石在“宁粤对峙”时就曾无奈地告诫国民党员:“切忌为无汪 、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也” 。《事略稿本》 , 1931 年

6 月 19 日 ,蒋档·文物图书。金以林:《从汪 、胡联手到蒋 、汪合作———以 1931 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》 ,载《近代史

研究》 , 2004 年第 1 期。

③　国民党中政会针对顾孟余弹劾案 ,在 1934 年 7 月 11 日通过了《关于监察院弹劾案等三项办法》 , 规定中央政治会议

有权对政务官的惩戒处分予以复核。也就是说在中政会有关系的人员在惩戒中会被从轻 ,甚至免于处罚。参见张

皓:《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》 , 北京:商务印书馆 , 2006 年版 , 第 247-254 页。

④　邹韬奋认为胡汉民有风骨 ,“无丝毫产业之购置” , 载《生活》第 6 期 ,第 12 卷 , 1936年 3月 4日。

⑤　邹鲁:“自先生入都数年 ,即坐镇中枢 , 埋头苦干 ,从未离都门一步……,其勇于负责之精神 , 实为他人所莫及。”载黄

季陆主编:《革命人物志》 , 台北:国民党中央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 , 1969 年版 , 第 30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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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Hu Hanmin and the Official Discipline System

of National Government

Liu Yinghong

(Histo ry Depa rtment ,Maoming Colleg e , Maoming 525000 , Guangdong , China)

Abstract:Hu Hanmin w as the chief maker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' s Instruction

Sy stem .I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iscipline Sy stem , he combined the Chinese

po li tical sy stem w ith the w estern one , set up the party-gove rned principle and separated supervision

and discipline for the Of ficial Discipline Sy stem , and int roduced some basic standards of modern legal

sy stem .Finall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' s Inst ruction Sy stem became contradictory , which made

Chine se po lity step forw ard tow ards modernization.

Key words:Hu Hanmin;the National Gove rnment;the Off icial Discipline Sy ste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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